参 展 合 同       （合同编号：          ）      
                                       .

甲方：                                         乙方：重庆市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                               邮编：    地址：重庆南岸区开发路31号科尔国际商务大厦28-5室
联系人：                手机：                 邮编：400060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E-mail:
Http://                                        电话：023-
E-mail:                               　       传真：023- 86376323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2012年5月9-12日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2012第十三届立嘉国际机械展览会，甲方同意《邀请函及参展合同附件》之内容并签订参展事宜如下：
1、乙方租给甲方      馆             号标准展位或空地        ｍ2 （长： ｍX宽： ｍ，计   ｍ2），
展位费￥            ,会刊广告费￥            ,展场广告费￥         ,技术讲座费￥        ,会务费￥        ,合计参展费大写人民币   拾   万   仟   佰   拾   元整（小写￥          ）。

2、为保障展览会顺利进行，甲乙双方同意共同遵守《邀请函及参展合同附件》之规定。

3、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须在合同签署后10日内，将展位费全额或50%定金汇至乙方指定帐户，此款到帐后所租展位方可确认，其余款项须在2012年3月1日之前付清。逾期未付清余款者不得参展，其已付费用不予退还。

4、甲方参展展品名称/型号为            ，最大单台重量为     T，数量为    台，详细资料请填写《展商服务手册》内“展品装卸委托书”，以便乙方作好会前宣传,并按相关要求交与展会会务组及展会指定承运商，合理作好展品的布、撤展安排。

5、乙方免费为甲方在展览会会刊上刊登100字以内企业简介，内容由甲方提供，但须符合乙方编排要求。

6、如双方对参展内容有所调整，须经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所作调整须由双方以书面形式盖章签字确认后方才生效，否则均视为无效。《展商服务手册》之内容作为本合同的附件，甲方必须严格遵守其各项规定，以便顺利参展。

7、本合同及其附件一式两份，由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                                        代表签字 :   

                                               收款单位：重庆市立嘉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开 户 行：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南坪支行

帐    号：500114012018000999679
                                                          年    月    日
参 展 合 同 附 件

1.甲方必须完整填写《参展合同》并签名及加盖公章，邮寄或传真至乙方，乙方代表签名盖章后生效；

2.甲方不得将安排的展位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并应按展会规定之范围申报展品，如参展展品与本次展会展览范围不符，乙方现场将取消其参展资格，终止执行其参展合同，其已付参展费用不予退还，并按照展位价格补偿乙方所空展位损失；

3.《参展合同》生效后，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单方面取消合同，否则视为甲方违约，其已付费用不予退还；若合同内容有变，双方须提前2个月通知对方，以便作好相关安排；

4.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所定合同展出形式安排展位，标准展位按照合同名称制作楣板。甲方因故需调整展出形式时，须提前至3月10日前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否则乙方将按合同签定参展形式来安排相关工作；
5. 主办单位有权根据展览会总体规划和实际参展规模对展位位置作相应调整及增、减，主办单位保留对已分配的展位位置进行调整的权利；

6. 本届展会有关的承建商、承运商等服务机构为甲方提供各项服务，各有关服务机构的联系电话、联系人、收费说明和展览会的进度安排都将登载在《参展商服务手册》和展览会网站上，甲方应根据相关要求及时与有关机构取得联系，以确保展览会前期准备和布展工作的顺利进行；
7.甲方须严格遵守展馆有关安全消防规定，展位搭建高度及用材等应满足展馆的要求（详见《展商服务手册》之展馆管理规章及特装展位施工安全管理规定）； 

8. 甲方必须按照大会会务组安排的布展时间，准时将展品直接运抵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并按规定的撤展时间将展品撤出展馆。在展会规定的结束时间前不得撤展；

9. 参展商保证其展品、包装及相关公开材料不存在任何侵犯或违反第三方权益的情况，主办单位有权现场拒绝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及其展品参展，并保留追究一切法律责任；

10.甲方展品的重量与尺寸须满足展馆要求:地面承重1.8t/m2；最大货运入口宽3.9m×高3.8m（1号馆）和宽6m×高4m（2号馆）；

11. 展馆内的支撑柱（长1.5m×宽1. 5m×高13.5 m）、地面多源盒盖板（长0.8m或1m×宽0.7m或0.8m）为展馆的必备设施，甲方在设计展位和布展时应注意合理避让；

12.由于不可抗拒因素致使展会不能如期举行（如战争、地震等自然灾害），乙方有权更改展期，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经济责任。

